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计算书
1. 项目概况
工程名称：绿能渔仓-基于渔光互补原理下的富氢清水鱼数字生态渔仓设计
工程地点：浙江-衢州
建筑面积：地上23302㎡，地下0㎡
建筑层数：地上1层，地下0层
建筑高度：8.3m
气候分区：夏热冬冷A区
2. 外窗概况
根据建筑节能设计报告书，外窗的总面积为 93.50㎡，具体分布如下：
南向：33.00㎡
东向：22.00㎡
西向：38.50㎡
外窗的构造为 隔热多腔封闭金属框+中空玻(6mm中透光LOW-E+12mm氩气+6mm透明)，传热系数为 2.10 W/(㎡·K)，窗太阳得热系数为 0.348。
3.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计算
假设本工程计划在所有外窗上安装可调节遮阳设施，遮阳设施的覆盖面积为外窗透明部分的 80%。具体计算如下：
南向：33.00㎡ × 80% = 26.40㎡
东向：22.00㎡ × 80% = 17.60㎡
西向：38.50㎡ × 80% = 30.80㎡
4.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总面积
总遮阳面积 = 26.40㎡（南向） + 17.60㎡（东向） + 30.80㎡（西向） = 74.80㎡
5.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的比例
外窗总面积：93.50㎡
遮阳设施总面积：74.80㎡
比例 = (74.80㎡ / 93.50㎡) × 100% = 80%
6. 结论
根据上述计算，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的比例为 80%。该比例符合建筑节能设计要求，能够有效降低太阳辐射得热，减少建筑能耗，提升建筑的节能性能。
7. 标准依据
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55015-2021
《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》GB 51245-2017
8. 备注
本计算书基于假设的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率为80%，实际工程中应根据具体设计要求和遮阳设施的类型进行调整。
遮阳设施的设计应综合考虑建筑外观、采光需求及节能效果，确保其在实际使用中的有效性和美观性。
